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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实质性会议 

2006 年 7 月 3 日至 28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13㈠ 

经济和环境问题：联合国森林论坛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六届会议报告所载建议的所涉方案预算 

问题 
 
 

  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31 条提交的说明 
 
 
 

 一. 导言 
 

1． 联合国森林论坛在其第六届会议报告 
1
 中，就论坛实施其第 5/2 号决定所

采取的行动，指出秘书宣读了联合国秘书处方案规划、预算和账务厅方案规划和

预算司拟写的关于题为“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六届会议成果”决议草案的（见

E/2006/42,第一章 A 节）说明。该说明(见附件)指出，关于决议草案的最后协商

造成了延误，以致秘书处得不到 48 小时的最短所需时间来拟写和提交决议草案

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说明最后承诺对决议草案所涉问题进行详尽的审查，并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提交一份书面说明，详细分析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下文载述审查的结果。 

  

 二. 决议草案所载的有关要求 
 

2. 根据联合国森林论坛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0、

26、27 和 29 段的规定，经社理事会除了其他之外： 

 (a) 决定在 2007 年第七届会议之后，论坛应根据在论坛第七届会议上通过

的重点突出的《多年工作方案》，每两年开会一次，会期不超过两周； 
__________________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 年，补编第 22 号》（E/2006/42 和 Corr.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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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请论坛在其第七届会议上达成和通过一项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不具法

律约束力的文书,并请论坛秘书处在 2006 年 7 月 31 日前向会员国分发关于指示

性要点草案以及成员在第六届会议上提出的其他建议的汇编； 

 (c) 决定论坛应在现有资源内召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在不超过

五天时间内研究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的内容，以协助论坛进行审议。 

 

 三. 上述要求与 2006-2007 年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先事项的关系 
 

3. 上文所指的活动属于经大会订正的2006-2007年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先事项

的方案 7(经济及社会事务)次级方案 9(可持续森林管理)(A/59/6/Rev.1 和

Corr.1)。该决议草案所载的要求导致了对方案说明的修改，这些修改将在 2006

年 8 月至 9 月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付诸审议(见 A/61/125)。 

 

 四. 为执行拟议的要求而展开的活动 
 

4． 如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决议草案，上文第2(a)段所指的关于论坛于2007

年第七届会议之后每两年开会一次对方案和财政产生影响的问题将在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范围内一并审议。 

5． 根据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 27 和 29 段的规定，论坛秘书处将在 2006 年 7 月

31 日前向会员国分发关于指示性要点草案以及成员在第六届会议上提出的其他

建议的汇编；将召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研究上文第 2(b)和(c)段所

述的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的内容，以协助论坛进行审议。 

 

 五. 2006-2007 两年期工作方案和方案预算所需的修改 
 

6． 考虑到决议草案的规定，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9 款(社会及经济事

务)(A/60/6(Sect.9))的方案产出将予修改，并纳入第 9 款的工作方案中，但须

经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批准。对产出的修改如下： 

 

  第 9.91 段 
 

 (a)㈠ a.: 在“论坛第六届和第七届会议的各次会议(80)”之后，插入“不

具法律约束力文书特设工作组实质服务（10）；将“论坛主席团会议(8)”改为“论

坛主席团会议(10)” 

 (a)㈠ b.: 在分段末加上“关于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特设工作组议程项目

的报告（1）”； 

 (a)㈡: 在在分段末加上“联合国森林论坛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特设工作组

的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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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㈢: 删除“森林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联(1)；推动国际一级对可持续森

林管理问题达成共识(1)；”在分段末插入“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不限成员名额特

设工作组(1)”; 

 (b)㈥: 在分段末增加“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的要点(1)和关于不具法律约

束力文书的自愿报告准则(1)”。 

 

 六. 所需资源 
 
 

  A．所需会议事务费用 
 
 

7. 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如在纽约召开会议，所需会议

事务费用全额估计为348 900美元，如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费用全额估计为272 900

美元。估计会在 2006 年 12 月举行为期一周的会议，每天两次会议，共 10 次会

议。将以全部六种正式语文提供口译服务，文件将以六种正式语文提供，会前文

件共 68 页，会后文件共 40 页。根据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所载的总部原则，联

合国森林论坛会议应在纽约举行。因此，在另一场所召开会议的任何决定将作为

上述决议规定的例外情况予以处理。此外，这些会议的日期将视会议服务设施和

资源的供求情况与秘书处协商确定。 

 

 B. 所需的非会议事务费用 
 
 

8. 根据决议草案的要求，将于 2006 年 12 月在纽约或日内瓦召集不限成员名额

特设工作组，以审议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内容。理事会

将决定在纽约或日内瓦举行会议。预期工作组将开放给所有会员国参加。为支持

发展国家参加工作组，将为大约100个与会者提供旅费，其中35名是论坛成员(他

们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其余 65 名与会者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最不发达

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将获优先待遇。如果会议在纽约举行，估计需要 535 000 美元

来支付与会者的旅费。如果在日内瓦举行，估计需要 485 000 美元。如果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决定特设工作组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则需增拨 45 000 美元，用来支

付 10 名工作人员从秘书处前往日内瓦提供实质服务的旅费。 

9． 为编制文件供特设工作组审议，并正确反映出与森林有关的区域和次区域机

构、机制和进程在论坛工作中的协作情况，将需要得到秘书处不具备的特殊专门

知识，以筹备以下工作：(a)就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的要点及其执行和监测进行

背景研究；(b)关于如何最好地将区域特点纳入论坛工作中的文件。估计这方面

需要顾问费 7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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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执行决议草案第 29 段所要求的活动，即在纽约或日内瓦举行特设工作组会

议需要增拨经费（以美元计）如下： 

 纽约 日内瓦 

第 2款 

 所需会议事务费用 348 900

 

272 900 

第 9 款 

 与会者旅费 

 工作人员旅费 

 顾问费 

535 000

-

70 000

 

485 000 

 45 000 

70 000 

 第 9 款小计 605 000 600 000 

 总计 953 900 872 900 

 
 

 七. 2006-2007 两年期期间匀支的可能性 
 

11.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没有对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不限成员名额特设

工作组的会议服务需要批款，因此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的资源不能解决这项新的需求。 

12. 上文第 5 段已说明，由于需要就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

组做准备并提供服务，因此必须取消两个专家组会议，即森林与其他部门相互间

关系会议和进一步促进国际一级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共同理解。因此，与此相关

的资源 132 000 美元可重新支配，用来支付特设工作组会议与会者到纽约或日内

瓦开会的部分旅费。顾问费用 70 000 美元也可用上述两个取消的专家组会议的

批款来支付。根据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554 号决议，到纽约或到日内瓦

旅费需求的余额（分别为 403 000 美元或 353 000 美元）可用支助联合国森林论

坛信托基金来支付，但前提是，上述活动能够得到足够的捐助来支付其余所需费

用。如果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相

关的旅费需求涉及 10 名秘书处工作人员（45 000 美元），可用预算外资源解决。 

13. 因此，如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该决议草案，就需要在 2006-2007 两年期

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之外追加批款

348 900 美元（如果特设工作组会议在纽约举行）或 272 900 美元（如在日内

瓦举行）。 

 

 八. 应急基金 
 

14. 应在此回顾，根据大会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号和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11 号决议通过的有关程序，每个两年期均设有一项应急基金，用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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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预算中没有批款的法定任务的额外支出。根据这一程序，如果提出的额外支出

超过应急基金所能提供的资源，有关的活动将通过从非优先领域调拨资源来开

展，或更改现有活动。不然，就不得不将增加的活动推迟到下一个两年期进行。 

 

 九. 结论 
 

15. 如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该决议草案，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就需要追加 348 900 美元（如果

在纽约举行上述会议）或 272 900 美元（如果在日内瓦举行）。 

16. 应急基金不能提供上述追加款项，因为预计在 2006－2007 两年期期间开展

的其他活动将用完基金的所有资源。秘书处将设法用第 2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的拨款支付所需费用。如果不能全部支付，秘书处将在

在 2006－2007 两年期的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内提出上述额外需求。所提报的不

能从 2006－2007 核定批款均支的额外需求，须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定所涉

方案预算问题和订正概算综合说明框架内得到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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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六届会议秘书在会上宣读的关于论坛第六

届会议报告所载决议草案的口头说明案文 
 
 

1. 已在 200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2 时 12 分向方案规划和预算司提供了联

合国森林论坛第六届会议报告所载的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最

新文本。我在此代表秘书长就所涉经费问题正式作如下说明。 

2. 根据决议草案现行案文执行部分第 1、9 和 15 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 

  “(a) 决定加强国际森林安排，［包括］通过增加的、新的和追加资源

以及［来自所有方面的］自愿捐款来加强这一安排，为此目的： 

  “(b) 决定在 2007 年第七届会议之后，论坛应根据在论坛第七届会议

上通过的重点突出的《多年工作方案》，每两年开会一次，会期不超过两周； 

  “(c) [决定[以现有资源以及]任何增加的自愿预算外资源来加强论坛

秘书处，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履行职责；]” 

3. 对论坛面前的决议草案所载的活动建议，需要对实施这些活动的所需资源数

量进行分析和审查。由于建议草案最后磋商的拖延以及第六届会议闭幕，秘书处

没有得到 48 小时的最短所需时间来起草和提出关于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

题的说明。作这项口头说明的目的是通报论坛，该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所带来的费

用需求将尽可能从大会核可的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解决。 

4. 关于执行部分第1和第15段，提请论坛注意大会1990年12月21日第45/248 

B 号决议第六节，其中大会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问题的大会主要

委员会；并重申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作用。 

5. 在今后几个月中，秘书处准备彻底审查决议草案所涉及的问题，如有必要，

将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6 年实质性会议提交一份书面说明，详细分析决议草

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关于执行部分第 9 段，秘书处向联合国森林论坛通报，一

旦论坛新的会议组织方式确定下来,将向论坛第七届会议报告相关决定的所涉经

费问题。 

 

 

 

 


